
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康

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

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事项进行了审查。 

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延期履行增持计划的独立意见 

2018 年 6月 6日，公司披露了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（详

见公司 2018-033 号公告）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洁家族为避开定期报

告、业绩预告、业绩快报及重大事项信息披露敏感期等因素影响导致

能够实施增持计划的有效时间缩短；同时，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环境变

化、融资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等原因，本次增持计划未在约定时间内

完成。基于对于公司未来前景的信心，实际控制人李洁家族审慎考虑，

拟将增持计划期限延长，自 2018年 12月 6日起，12个月之内完成。 

本次延期履行增持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，不存在损害投资者

尤其是广大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。董事会对该项议案的审议程序

合法合规，我们同意实际控制人李洁家族对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进行延

期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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